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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68        证券简称：万达信息        公告编号：2020-063 

 

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原持股 5%以上股东 

收到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0 年 5 月 8 日，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达信息”）原持股

5%以上股东上海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

局（以下简称“上海证监局”）下发的《关于对上海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采取

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沪证监决〔2020〕111 号，以下简称“《决定书》”）。

根据相关要求，现将《决定书》的内容公告如下： 

 

“上海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经查，你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132215222E）作为万达信息

持股 5%以上股东，于 2012 年 2 月 23 日至 2018 年 5 月 2 日期间，因通过证券交

易所的证券交易主动减持、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行权及非公开发行股份被动稀

释，导致持股比例累计变动 6.21%。其中，2018 年 5 月 2 日，你公司通过证券交

易所的证券交易减持万达信息股票 1500 万股，占万达信息总股本的 1.45%。你

公司在持股比例累计变动达到 5%时未停止减持万达信息股票。 

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08 号）第十四条

第三款的规定。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

你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我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

不停止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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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八日 


